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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3-010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由于历史渊源和地域关系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控股股

东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间接控股

股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必不可

少的日常购销或劳务等关联交易。2023年 4 月 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22

年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计情况的议案》，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2 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和 2023年度预计金额，同意公司与江能集团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关联董事余子兵先生、金江涛先生、刘珣先生、张海峰先生、张保泉先生、李春

发先生回避本项表决；3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余新培先生、徐光华先生、刘振林先生对公司《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 2022 年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计情况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互利、

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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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公司与所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合理、必要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

常开展。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同意公

司与江能集团就日常关联交易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同意《关于日常关

联交易 2022年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计情况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江能集团应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1年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计情况的议案》，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不超过537,333万元，2022

年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额为480,320万元，控制在预计总额范围内。 

1.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分类执行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预计金

额（不含税） 

2022年实际发

生额（不含税） 

销售煤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30,000  243,948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4,640  8,066 

江西省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限公司     27,000  19 

赣浙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986 

小计 261,640 256,019 

采购电力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200  1,202 

小计 2,200 1,202 

转供电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60  30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70  59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4  63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   

小计 246 152 

销售材料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15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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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16  318 

水城县小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0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60   

印度尼西亚朋古鲁煤矿        200   

江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100  158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5  18 

贵州赣兴煤业有限公司  19 

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18 

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17 

小计 1,191 786 

采购焦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50,000  205,534 

小计 250,000 205,534 

采购材料 

物资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51  2 

萍乡矿业集团经贸有限公司         10  5 

萍乡矿业集团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80  73 

小计 141 80 

接受建筑、

安装工程劳

务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200  1,058 

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12,500  9,487 

萍乡矿业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53 

小计 14,700 10,598 

接受服务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900  426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170  42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 11 

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80  437 

南昌江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385  379 

江西省中赣投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30  3 

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98 

小计 2,085 1,496 

提供服务 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704  1,677 



 4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778  2,456 

江西新鸣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8  59 

江西省赣浙能源有限公司 213 1 

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67  19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89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 

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0 

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 

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3 

小计 5,130 4,453 

合计   537,333 480,320 

2.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差异原因分析 

2022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发生金额减少 57,013万元，主要差异原因如

下： 

1.销售煤炭减少 5,621万元，一是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江西赣能股份

有限公司、赣浙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量增加及煤价上升导致

分别增加 13,948万元、3,426万元、3,986 万元；二是减少向江西省萍乡市中鼎

进出口有限公司销售煤炭 26,981万元；  

2.采购电力减少 998 万元,主要为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量减少所

致。 

3.转供电减少 94万元，主要为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关闭退出，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用电量减少所致。 

4.销售材料减少 405万元，一是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印度尼

西亚朋古鲁煤矿关闭退出，无生产需求，销售材料分别减少 112万元、200万元；

二是减少向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水城县小牛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材料 417 万元、60 万元、30 万元；三是增加向江西乐矿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江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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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赣兴煤业有限公司、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销售材料 218万元、102万

元、58 万元、19万元、17万元。 

5.采购焦炭减少 44,466万元，主要由于市场变化，焦炭价格下跌导致。 

6.采购材料物资减少 61 万元，主要为向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关闭退出所致。 

7.接受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减少 4,102 万元，一是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和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建筑安装工程减少 1,142万元和 3,013 万元；二

是增加萍乡矿业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安装工程 53万元。 

 8.接受服务减少 589 万元，一是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关闭退

出，导致减少 474万元；二是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中赣投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萍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江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减少 128万元、

127 万元、109 万元和 6 万元；三是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能源集

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增加 198万元、57 万元。 

9.提供服务减少 677万元，一是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为江西赣能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物流转运、

储煤等服务减少 322 万元、348万元和 212万元；二是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增加 90 万元；三是向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和萍乡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劳务增加 89万元和 13万元；四是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救护总队向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增加 26万元和 23万元。 

（三）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3 年，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仍将与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间接控股股东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必不可少的日常购销业务或劳务等关

联交易，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574,483万元。 

1.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3年 

预计金额 

(不含税) 

占同

类业

务比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额(不含

2022年 

实际发生额

（不含税） 

占同

类业

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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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税) 例（%） 

销售 

煤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45,000  38.26 44,137 243,948 43.41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39,389  6.17 3,372 8,066 1.44 

江西省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限

公司 
      19 0.00 

赣浙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28,941 4.53  3,986 0.71 

小计 313,330  47,509 256,019  

采购 

电力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400  19.36 419 1,202 9.75 

小计 2,400  419 1,202  

转供电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

公司 
   30 0.21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58 0.42 13 59 0.42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 0.46 8 63 0.45 

小计 122  21 152  

销售 

材料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

公司 
   38 0.19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18 1.61 

江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有限公

司 
550 2.61 4 158 0.80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 2.38  18 0.09 

赣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 4.75    

贵州赣兴煤业有限公司 50 0.24  19 0.10 

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0 0.24 34 218 1.10 

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20 0.10  17 0.08 

小计 2,170  38 786  

采购 

焦炭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235,000  69.99 37,178 205,534 75.98 

小计 235,000  37,178 20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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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材

料物资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

公司 
         2 

0.01 

 

萍乡矿业集团经贸有限公司       11  0.06  5 0.03 

萍乡矿业集团城市综合服务有

限公司 
     70  0.36 17 73 0.40 

小计 81  17 80  

接受建

筑、安

装工程

劳务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0 3.30  1,058 3.79 

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10,600 35.01 631 9,487 33.97 

萍乡矿业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25 0.08  53 0.19 

小计 11,625  631 10,598  

接受 

服务 

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

公司 
   426 6.64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292 4.15 10 42 0.65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 0.07 16 11 0.17 

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422 6.00 25 437 6.81 

南昌江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379 5.38 101 379 5.90 

江西省中赣投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 
150 2.13  3 0.05 

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00 5.69  198 3.08 

小计 1,648  152 1,496  

提供 

服务 

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778  18.58 281 1,677 18.99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3,782  39.53 2,072 2,456 27.81 

江西新鸣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7  0.39 7 59 0.66 

江西省赣浙能源有限公司    1 0.01 

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22  3.37  19 0.21 

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20 0.21 3 89 1.00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21.14 2 13 0.14 

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5 1.10  9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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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 0.27  26 0.30 

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4 0.25 11 23 0.26 

小计 8,107  2,376 4,453  

合计   574,483  88,341 480,320  

2.关联交易类别说明 

1.销售煤炭 

公司下属企业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和间接控股股东江投集团的附属用

煤、用气单位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赣浙国华（信丰）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销售煤炭。 

2.采购电力 

为确保公司所属煤矿的电力供应，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公司下属供电企业向

控股股东江能集团附属发电企业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等采购电力。 

3.转供电 

公司下属供电企业向控股股东江能集团附属的用电单位江西丰矿集团有限

公司、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转供电力。 

4.销售材料 

根据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原则，公司下属企业向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

业销售煤矿专用物资以及零部件、配件、耗材等生产所需部分材料。 

5.采购焦炭 

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采购焦炭。 

6.采购材料物资 

公司下属企业向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采购材料及配品配件等。 

7.接受建筑、安装工程劳务 

公司仍将继续接受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萍乡矿业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等提供的建筑、

安装等工程劳务及设计服务。 

8.接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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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提供的包括技术服务、

土地、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租赁、铁路专用线等运输服务、设备维修范围、通讯

服务以及社区服务等综合服务。 

9.提供服务 

公司下属企业向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间接控投股东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

业提供的包括日常生产经营托管，土地、房屋、设备租赁、电力线路改造、码头

装卸、物流转运、煤炭存储等服务。 

3.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上年实际执行差异原因分析 

2023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比 2022 年实际执行金额增加 94,163 万元，

主要差异原因如下： 

1.预计增加销售煤炭 57,311 万元。主要是预计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赣浙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加销售煤炭 1,052

万元、31,323 万元、24,955 万元；二是预计减少向江西省萍乡市中鼎进出口有

限公司 19万元。 

2.预计增加向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电力 1,198万元。 

3.预计减少转供电 30 万元，主要为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关闭

退出无生产用电需求所致。 

4.预计增加销售材料 1,384 万元,一是预计向赣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

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公司、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赣兴煤业有限公司

增加销售材料 1,000 万元、482万元、392万元、31万元；二是预计向中鼎国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

公司等减少销售材料 318万元、168万元、38万元。 

5.预计增加向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采购焦炭 29,466万元。 

6.预计增加接受建筑、安装工程劳务 1,027 万元。 

7.预计减少接受服务 398 万元,主要为郑州煤机(江西)综机设备有限公司关

闭退出减少接受其设备维修等服务所致。 

8.预计增加提供服务 3,654万元，一是预计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向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增加提供码头装卸、物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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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煤炭存储等服务 1,326万元、303万元；二是预计江西江煤电力有限公司向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提供电路改造服务 2,0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曾昭和；注册地址：江西省

南昌市丁公路 117号；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焦化和综合利用，电力生产、

供应、输变电，电气设备维修服务，化工、建材、汽车、机械的制造、加工、维

修服务，房地产开发，工业和民用建筑施工、安装、监理，建筑物装修，国内国

际贸易，矿山事故救援及救护培训，物业服务，系统内产权交易经纪业务，科学

研究，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系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863,151 万元，净资产 217,636 万元；

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68,417 万元，净利润-61,510 万元（未经审

计）。 

2.关联方名称：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50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福保；注册地址：江西省

丰城市上塘镇；经营范围：煤炭，煤炭综合利用，火力发电，光伏发电，新能源

开发及利用，人造水晶制品，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造纸包装，丝棉织品，冶

炼，竹木，机械设备，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通信，塑料制品，

建筑设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国内贸易、物流，医疗卫生，花卉苗木、养

生养老、餐饮，住宿，会务服务，安全技能培训，企业业务咨询与代理服务、房

屋及不动产租赁、设备维修及租赁，煤层气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255,805 万元，净资产 15,207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1,196万元，净利润-34,736万元（未经审计）。 

3.关联方名称：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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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麦华刚；注册地址：江西丰

城市上塘镇建设大道；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焦炭及其附属产品（以上项目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55,139 万元，净资产 10,507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8,078万元，净利润-31,508万元（未经审计）。 

4.关联方名称：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422.27万元；法定代表人：韩丽敏；注册地址：江江西

省丰城洛市镇；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制砖）、发电、矿山工贸、林木、水电安

装（凭资质证书经营）、副食品、百货、日杂（除烟花爆竹）、住宿(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225 万元，净资产-1,872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18万元，净利润-607万元（未经审计）。 

5.关联方名称：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1,763万元；法定代表人：吴培南；注册地址：江西省

萍乡市安源区昭萍东路 5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

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国内各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

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内商业批

发、零售业，承装（修、试）电力设施，餐饮业、住宿业（仅限于下属机构经营），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的进出口业务，特种设备销售（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系江能集团全资子

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296,740 万元，净资产 174,458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76,100万元，净利润 15,150万元（未经审计）。 

6.关联方名称：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276.91845万元；法人代表：杨斌；注册地址：江西省

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高新大道。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供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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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煤炭开采，成品油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动车充电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

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物业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204,466 万元，净资产 99,492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450万元，净利润 620万元（未经审计）。 

7.关联方名称：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法人代表：杨华明；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

市西湖区九洲大街 1022号朝阳梅园 1#楼第七层；经营范围: 煤矿企业委托管理；

煤炭开采、洗选（凭许可证经营）；矿井安全生产技术咨询；工程技术咨询；矿

山工程；土建工程；土石方工程；机械设备安装工程；矿山专用机械设备租赁（以

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

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3,695 万元，净资产 113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9,541万元，净利润 0万元（未经审计）。 

8.关联方名称：江西省能源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法定代表人：曹敏辉；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

市西湖区九洲大街 1022号朝阳梅园 1#楼 3 层；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

物业服务评估，家政服务，停车场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住房租赁，

餐饮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网络设备销

售，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城市绿

化管理，礼品花卉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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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管理服务，装卸搬运，白蚁防治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

城市公园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农副产品销售，日用品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柜台、摊位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礼仪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洗车服务，餐

饮器具集中消毒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2,408 万元，净资产 1,688万元；2022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264万元，净利润-80万元（未经审计）。 

9.关联方名称：南昌江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866.935739 万元；法定代表人:曹敏辉；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九洲大街 1022 号朝阳梅园 1#楼；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销售；实业投资（金融、证券、期货、保险除外）；物业管理（以上项目依法需

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

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8,459 万元，净资产 33,548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798万元，净利润 792万元（未经审计）。 

10.关联方名称：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220 万元；法定代表人：蔡正华；注册地址：江西省

景德镇市珠山区新厂东路 289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建设工程施

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电气安装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煤炭洗选，矿物洗选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物

业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集装

箱货物运输代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住房租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紧急救援服务，安全咨询服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养老服务（除

https://www.qcc.com/pl/pe269fe6c56a688f020a6f96c095803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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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

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03,477 万元，净资产 84,922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803万元，净利润-223万元（未经审计）。 

11.关联方名称：江西新鸣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93 万元；法定代表人：汪小明；注册地址：江西省

乐平市乐港镇鸣西煤矿；经营范围：矿山基本建设，设备材料供应，矿山机械制

造，煤炭开采、洗选、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系江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3,312 万元，净资产 10,152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59万元，净利润-254万元（未经审计）。 

12.关联方名称：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88,600 万元；法人代表：赵桂生；注册地址：南昌市高

新开发区高新二路 18 号；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矿山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

路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隧道工程、钢结

构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桥梁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专业承包，钻探冻

结工程施工承包、特种设备安装、改造和维修（压力管道、压力容器、起重机械），

工程设计与咨询、工程监理，煤炭采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测量、地质勘探，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国内外贸易、设备租赁，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总承包，科技开发、推广及应用，综合技术服务与咨询（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

可的凭证经营）。系江能集团控股子公司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

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131,910 万元，净资产 82,043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0,553万元，净利润-406万元（未经审计）。 

13.关联方名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7,567.776 万元；法定代表人：叶荣；注册地址：江西

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 199 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水力发电,天然水收集与分配,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

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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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煤炭洗选,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

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通用设备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大数据

服务,物业管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采购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系江投集团控股子

公司。 

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总资产 1,088,752 万元，净资产 480,945 万元；2022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285,086万元，净利润 15,970万元（未经审计）。 

14.关联方名称：江西省中赣投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60万元；法定代表人：罗卫华；注册地址：江西省南

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 23 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

勘察，建设工程监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测绘服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人防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特种设备设计，建

设工程施工，检验检测服务，安全评价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规划

设计管理，环境保护监测，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节能管理服

务，标准化服务，生态资源监测，特种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系江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9,697 万元，净资产 3,972万元；2022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7,291万元，净利润 470万元（未经审计）。 

15.关联方名称：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1,776.6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强；注册地址：江西省

南昌市南昌县昌南新城抚生路 6666 号；经营范围：天然气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及管理；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投资、开发、批发（贸易无仓储，《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年 2月 10日）及利用；天然气加气站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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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与管理；售电、配电业务，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发管理、规划设计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及利用；新能源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天然气工程的建设、安装、施工及维修；电力工程设计，电力水利工程施工，

电力设备安装、销售、维护，燃气管道的采购、防腐及销售；燃气设备的生产、

销售及配套服务；成套设备的租赁；信息咨询服务；贸易代理服务；天然气的其

他相关业务；天然气运输业务及相关服务；压缩天然气（CNG）和液化天然气（LNG）

的建设、管理、经营及销售（仅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消防技术服务，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计量服务，软件开发，物联网应用服务（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系江投集团全资

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55,962 万元，净资产 388,750 万元；

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21,305 万元，净利润 12,325 万元（未经审

计）。 

16. 关联方名称：赣浙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金建新；注册地址：江西省

赣州市信丰县大塘埠镇京九铁路西侧；经营范围：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

管理；分布式能源项目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力、热力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灰、渣综合利用；电力、热力设备安装、调试、检修；技术咨询、服务和

培训，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系江投集团实际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533,518 万元，净资产 79,326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3,645万元，净利润-20,674万元（未经审计）。 

17. 关联方名称：赣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胡顺明；注册地址：江西

省赣江新区直管区金山大道 2333号杏茂商业中心 1-8#楼 501室；经营范围：城

市建设；土地整理开发；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资产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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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市政工程；道路工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房屋拆迁服务；经济咨询；

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加工，销售；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系江投集团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5,324,863 万元，净资产 1,466,704 万元；

2022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661,906万元，净利润 28,367万元（未经审计）。 

18.关联方萍乡矿业集团经贸有限公司、萍乡矿业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系江能

集团全资子公司萍矿集团全资子公司；萍乡矿业集团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系江

能集团全资子公司萍矿集团控股子公司。 

 19.江煤贵州矿业集团供销有限公司、贵州赣兴煤业有限公司系江能集团全

资子公司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能集团，间接控股股东为江投集团，上述所列关联方均系

江能集团或江投集团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之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和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良好，

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透明的市场原则,以合理的方

式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以不偏离市场独立第

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为原则定价。除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要求采取政府定价

外，关联交易各项业务或服务的定价、收费标准和顺序为:有可适用的市场标准

价格，则按市场价格定价；有提供同等业务或服务的非关联交易价格，根据成本

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又无非关联交易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

定价的，则按公平、等价、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如下： 

1.各项服务费用标准依据提供服务的市场价格予以确定。在任何情况下,若

关联方同时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本协议所提及的服务,则安源煤业支付的该项服务

费用不应高于关联方向任何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2.购销合同按市价计算。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或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产品、材

料、燃料动力根据单笔购销合同，按市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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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一级资质；江西

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具备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萍乡矿业集团工程有

限公司具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公司所需的建筑安装劳务通过招标比价的方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鼎国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江能煤矿管理有限公司和萍乡矿业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实

施。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间接控股股东江投集团及其附属企

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合理配置资

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公司有着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这些关联交易是

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在一系列协议、合同的框架内进行的，公司的合

法权益和股东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证。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并将及时就新的关联交易内容与关联方重新签署相关协议。同时，随着消除同业

竞争措施的实施，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将逐步减少。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每月都持续发生，但每笔业务的金额大

小有不确定性，因此对2023年度内有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公司

与关联方的交易根据市场和实际需求进行，目前签订的协议为原则性的框架协议，

具体协议待实际业务发生时再予以签订（框架协议中已明确金额的除外）。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